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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亞太經濟合作(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 2017 年部長會議強調包容性的

經濟成長，縮短發展差距，減少不平等，增加弱勢團體取得財務、健康、教育等服務的機會，

以符合聯合國 2030 年永續發展議程。此外，APEC 重視氣候變遷對糧食安全的影響，尋求適

當的方法，降低氣候變遷對糧食生產的影響。APEC 亦致力於與其他國際及區域組織合作，

期能將 APEC 對永續發展及氣候變遷調適的貢獻相互交流。 

爰此，藉由參與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 23 次締約方大會相關會議期間，會同我國代

表團，瞭解及掌握國際組織因應氣候變遷最新進展，包括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及溫室

氣體減量及調適等議題，表達我國推動永續發展目標及因應氣候變遷之決心及作法，與各國

保持聯繫及交流，並迅速掌握全球暖化及溫室氣體減量國際最新資訊，使我國得以妥為因應，

對於本署國際環保業務之推動，極有助益。 

我國行政院代表團由環境保護署邀集外交部、行政院能源及減碳辦公室、國家發展委員

會、經濟部（能源局及水利署）、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及運輸研究所）、農業委員會（林務

局、林業試驗所及農業試驗所）、科技部、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等部會組團與會，以非政

府組織(NGO)身分參與，實地掌握巴黎協定通過後之全球氣候談判的最新動態，並展開多場

次的國際交流活動。會場內外更有許多來自國內民間團體、地方城市及青年學子等各界多元

參與，透過展覽攤位及周邊會議演講等方式努力積極發聲，呼籲結合公私部門協力因應氣候

變遷，展現出多元豐富的活力與軟實力，以及共同為永續地球環境盡一份心力。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 23 次締約方大會(The twenty-third session of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COP23), UNFCCC)、京都議定書第 13 次締約方會議(the thirteenth session of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serving as the meeting of the Parties to the Kyoto Protocol, CMP13)暨巴

黎協定第屆第 2 次締約方會議(the second session of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serving as the 

meeting of the Parties to the Paris Agreement, CMA1-2)已於西元（以下同）2016 年 11 月 6 日至

18 日在德國波昂(Bonn, Germany)舉辦。本次氣候公約會議由島嶼國家斐濟(Fiji)作為主辦國，

為期兩週的會議活動共計約 16,000 名各界代表參加，包括約 9,200 名各國政府官員，約 5,500

名來自聯合國秘書處及各項下組織、特設機構、跨政府組織、非政府組織等機構代表，以及

約 1,200 名媒體人員參與。 

本次氣候公約大會主要共商巴黎協定未來行動準則，展現出了接續落實巴黎協定的企圖

心，COP23 共通過 24 項決議、CMP13 通過 7 項決議，最重要為通過「斐濟執行動能」倡議

(Fiji Momentum for Implementation)，所有締約方將以完成巴黎協定執行之相關規則為目標，

持續完備各項準備工作。本次大會所通過「斐濟執行動能」倡議，主要規劃三大工作方向，

即「完成巴黎協定工作計畫」(completion of the work programme under the Paris Agreement)、

「啟動 2018 年促進對話」(2018 Talanoa Dialogue)及「執行 2020 年前氣候行動與提升企圖心」

(Pre-2020 implementation and ambition)。下一次氣候公約會議活動訂於 2018 年 12 月 3 日至 14

日在波蘭卡托維茲(Katowice, Poland)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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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德國波昂、柏林出席「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 23

次締約方大會」相關會議與會情形報告 

壹、前言 

從 2009 年哥本哈根 COP15 南北對抗導致談判幾乎破局以來，聯結 1992 年

地球高峰會議 (Earth Summit) 永續願景再被強調，藉以重建談判架構並導入更

多開發中國家及公民團體的訴求。如今許多聯合國的 2030年永續發展指標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也已經被各國納入其氣候行動，置於

2015 年至 2030 年間關於乾淨用水、永續城市、潔淨能源等的目標中。最後，配

合長期發展所需，2050 路徑平台(2050 pathway platform)則提供締約方國家和非

締約方利害相關者一個可以自願提出承諾、交流資訊、分享最佳實作經驗的空

間。 

在上述整體落實巴黎協定的多種規劃上，值得我們觀切也是我國目前初具

成果的是 2030 年永續發展指標 (SDG) 的融合，就此，德國和瑞典合作建立了

SDG 關聯資料庫，讓各國可以參考彼此所提出內容，及其與永續發展指標之間

的關聯。依據盤點，目前開發中國家所提交的 氣候行動作法中，有 1190 項活

動與永續發展第 7 項指標 (可負擔的潔淨能源) 相關、另有 913 項活動則涉及永

續發展第 15項指標 (陸上生活)、842項活動涉及永續發展第 2項指標(零飢餓)，

這些都是 NDC 和永續發展指標間的交會點。具體而言，氣候公約透過所涵蓋

的減緩、調適、財務、技術及能力建置，可以發展成為人類落實全球永續的工

具，而相對的，導入永續指標，將有助於南北對話及公眾溝通，更有利於調適

資源之投入和分配。是以這個資料庫的出現，正可以協助各國，在訂定並履行

的同時，也能參考並同時成就 2030 永續發展指標。 

「亞太經濟合作(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 2017 年部長會

議強調包容性的經濟成長，縮短發展差距，減少不平等，增加弱勢團體取得財

務、健康、教育等服務的機會，以符合聯合國 2030 年永續發展議程。此外，APEC

重視氣候變遷對糧食安全的影響，尋求適當的方法，降低氣候變遷對糧食生產

的影響。APEC 亦致力於與其他國際及區域組織合作，期能將 APEC 對永續發

展及氣候變遷調適的貢獻相互交流。」 

此外，藉由其提供之透明資訊並能促進學習型成長，產生資訊集中式的成

功經驗複製。至於 2050 路徑平台，則可用以支援各國發展長期、深度脫碳政策，

同時達成達成零排放的長期減碳、氣候韌性、以及永續路徑的目標。 

海洋路徑策略與海洋路徑夥伴關係 (The Ocean Pathway Strategy and The 

Ocean Pathway Partn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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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及其資源是人類福祉和生計的支柱，是消除貧窮、糧食安全、就業、

旅遊業和免受自然災害的基礎。海洋提供了水資源和氧氣，同時也是全球氣候

的首 要調節器和重要的碳匯場域。海洋和沿海生態系統是許多沿海社區，特別

是開發中國家沿海社區生計之基礎。超過 30 億人藉由魚類攝取動物蛋白質。

約 3 億人以海洋漁業為生，其中 90% 從事小規模個體漁業。目前各國魚類蛋

白質的消費量在增加中。然而，海洋和陸地上的人類活動繼續威脅著海洋和海

洋資源。海洋污染和海洋垃圾 (其中 80% 源自陸地) 有損海洋的健康。壓載水、

水產養殖和旅游業等帶來的外來入侵物種嚴重影響原生生態系統。人類活動排

放的全部二氧化碳中，有四分之一被海洋吸收，提高了海水的酸度，對海洋生

態系統產生了嚴重後果。 

研究表明工業革命開始以來，海洋的酸度已增加 27%，據預測，到 2050 年，

海洋酸度可能增加 150%。一些估計預測，海洋目前的生物量中，多達 60%會

受到二氧化碳排放和氣候變遷的的影響，而這將對生態系統服務產生嚴重影響；

如果不採取保護措施，到了 2030 年，90% 的珊瑚礁將受到威脅。 

本屆 COP23 締約方會議由斐濟擔任大會主席象徵了包括小島嶼和沿海區域

在內最脆弱國家的聲音浮上檯面。這些國家實際上處於海洋和氣候的交互作用

最烈的影響之中。健康的海洋對於脆弱國家的經濟，文化和社會福祉至關重要，

受到氣候變遷的影響，包括海平面上升，酸化和強暴風以及氣候型態變動等對

其生存構成重大威脅。 

斐濟和瑞典於 2017 年 6 月聯合主持了第一次聯合國海洋會議，其「行動呼

籲」強調了健康海洋的緊迫性以及海洋與氣候之間的重要關係。針對海洋採取

行動就是對氣候變遷採取行動，反之亦然。斐濟作為 COP23 締約方會議的主席

必須確保在「氣候公約」進程中建立一個與海洋議題相關，有效和有凝聚力海

的談判空間。 

斐濟作為太平洋小島嶼發展中國家，也承認其作為大洋國家 (Large Ocean 

States) 的作用的重要性，大洋國家的國界超過 90％是由海洋構成的。斐濟還是

聯合國小島嶼國家聯盟 (小島嶼國家聯盟) 的成員。雖然小島嶼發展中國家的代

表在「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進程中擔任重要職務，但斐濟是第一個擔任

氣候公約締約方會議主席的島國。將「海洋」納入「氣候公約」是所有小島嶼

發展中國家和沿海國家的迫切需要，對於本是大會主席斐濟而言，則是一個難

得卻又艱鉅的機遇。 

在碳管理，吸納熱能和調控全球氣候模式方面，海洋與氣候變遷之間的重

要關係是一致的。目前海洋健康度的退化與氣候變遷的影響密切相關，氣候變

遷對海洋酸化，變暖，海平面上升和氧化方面都有負面影響。除了氣候變遷外，

人為誘發的衝擊也威脅著海洋健康，包括污染，棲息地破壞和過度開採。為了

減少海洋在調節氣候方面的多重壓力和威脅，海洋健康和氣候變遷的行動勢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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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行。斐濟輪值主席提供了這個機會來吸引注意力和動力，並緊急處理損害海

洋作為氣候調節者角色的負面影響或威脅。 

而「巴黎協定」提及「注意到必須確保包括海洋在內的所有生態系統的完

整性」並承認海洋生態系統服務對氣候變遷及其碳匯作用的重要作用。因此在

巴黎協定下所提及之氣候行動，已將海洋視為自然生態系統中影響氣候變遷最

關鍵的組成部分。因此，在後續巴黎協定規則書的談判進程中，無論是否瀕臨

海岸的締約方，皆需將此互動與影響，作為後續達到巴黎協定目標之元素之一。 

為此，IPCC 已於在第四十三屆會議（2016 年 4 月 11 日至 13 日，肯亞奈

洛比），IPCC 決定編寫「海洋與冰雪圈特別評估報告 Special Report on the Ocean 

and Cryosphere in a Changing Climate (SROCC)」。在第四十五屆會議期間（2017

年 3 月 28 日至 31 日，墨西哥瓜達拉哈拉），IPCC 批准了「氣候變遷海洋和冰

凍圈特別評估報告」大綱，將於 2019 年 9 月完成。本報告在第一，二，三工作

組的聯合科學領導下，由第二工作組制定。 

海洋路徑策略為一納入海洋思維的氣候公約進程，該路徑：申明聯合國海

洋大會 (聯合國紐約海洋總部，2017 年 6 月 5 日至 9 日) 呼籲採取行動；標記

2019年以前氣候公約議程之項目與一項工作計劃 (work programme) 的可能性，

並確保將「海洋」融入國家自定貢獻之中；通過「氣候公約」下的當前和新出

現的氣候變遷資金，加強支持海洋健康和維持重要海洋生態系統的機會；支持

現有受到海洋和氣候影響之優先事項，包括永續交通，城市和人類住區，流離

失所和移民，沿海基礎設施，海洋生態系統服務，海洋食物安全和海洋能源；

加強「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下保護和提高海洋回復力，締約方的動員與

合作，並通過引入海洋合作夥伴關係將現有海洋活動與夥伴關係聯繫起來。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 23 次締約方大會、京都議定書第 13 次締約

方會議暨巴黎協定第 1屆第2次締約方會議(The 23th session of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the 13th session of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serving as the Meeting 

of the Parties to the Kyoto Protocol and the 2nd session of the 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 serving as the meeting of the Parties to the Paris Agreement, UNFCCC 

COP23/CMP13/CMA1-2)」已於 2017 年 11 月 6 日於德國波昂(Bonn, Germany)

揭開序幕，展開為期兩週的國際氣候談判，並延至 11 月 18 日清晨才劃下句點。 

氣候公約三個附屬機構，包括附屬履行機構第 47 次會議(the 47th sessions of 

the Subsidiary Body for Implementation, SBI47)、附屬科技諮詢機構第 47 次會議

(the 47th sessions of the Subsidiary Body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dvice, 

SBSTA47)及巴黎協定特設工作組第 1 次第 4 回合會議(the 4th part of the Ad Hoc 

working Group on the Paris Agreement, APA1-4)，也在此期間舉行會議。 

聯合國 1992 年 6 月 14 日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地球高峰會」(Rio Earth 

Summit)上通過「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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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1994 年 3 月 21 日公約正式生效，現

有 197 個締約方。1997 年簽署「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 KP)，2005 年 2

月 16 日跨過門檻正式生效，規範工業化國家第一承諾期（2008-2012 年）之減

量責任，現有 192 個締約方。 

2012 年 12 月 8 日在卡達多哈召開氣候公約會議(COP18)通過京都議定書

「多哈修正案」(Doha Amendment)，包括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2013-2020

年），增加三氟化氮(NF3)為列管氣體，目前僅 108 個締約方批准，尚未達到 144

個締約方批准的生效門檻。2015 年法國巴黎氣候會議(COP 21)通過「巴黎協定」

(Paris Agreement)是歷史性的里程碑，為全球首次達成涵蓋所有國家因應氣候變

遷之共同協定。巴黎協定已於 2016 年 11 月 4 日正式生效，現有 173 個締約方。 

隨著 2020 年「巴黎協定」開始實施時程的逼近，本次氣候公約會議雖被視

為過渡性質的會議，但討論焦點皆圍繞著如何以現有的機制、架構和執行程序

作為基礎，以及如何在資金與調適等議題上，達成有意義的成果以提高所有締

約方的政治意願並建立互信機制，促進全球共同邁向長期減量願景。我國秉持

著「專業、務實、貢獻」的參與原則，參加本年度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

23 次締約方大會(UNFCCC  COP23)活動，臺灣產、官、學、研各界踴躍參與，

會場內外有許多來自國內民間團體、地方城市及青年學子等各界多元參與，透

過展覽攤位及周邊會議演講等方式努力積極發聲，呼籲結合公私部門協力因應

氣候變遷，展現出多元豐富的活力與軟實力，以及共同為永續地球環境盡一份

心力。 

貳、我國與會代表 

這次會同我國代表團參與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 23 次締約方大會

(UNFCCC  COP23)由島嶼國家斐濟作為主辦國，共商巴黎協定未來行動準則；

臺灣產、官、學、研各界踴躍參與本次會議活動，並展現出多元豐富的活力與

軟實力。我國代表團援例由本署召集籌備組團與會，行政院能源及減碳辦公室、

國家發展委員會、經濟部能源局及水利署、交通部（中央氣象局及運輸研究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林業試驗所及農業試驗所）、科技部、國家災害

防救科技中心、外交部等相關部會及駐外館處均派員參加。 

此外，德國波昂氣候會議會場內外更有許多來自臺灣各界多元的力量，透

過展覽攤位及周邊會議演講等方式為我們共同的努力積極發聲，包括工業技術

研究院、臺灣綜合研究院、臺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環境品質文教基金會、

臺灣碳捕存再利用協會、臺灣生態工法發展協會、台達電子文教基金會、台灣

產業服務基金會、媽媽監督核電廠聯盟、臺灣青年氣候聯盟等，以及來自臺北

市、新北市、桃園市、臺南市及高雄市等地方城市代表，響應公約呼籲並結合

公私部門及中央地方的協力來因應氣候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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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我政府選定 UNFCCC 為聯合國推案重點項目，我行政院代表團與會期

間工作包括團務安排、跨部會議題協調、雙邊會談、周邊會議、媒體受訪等，

相關事務繁雜，為此我代表團下設雙邊會談組、協商進展暨庶務支援組、科研

調適策略組、產業因應策略組等任務編組，並由相關部會與會代表擔任組長及

副組長，綜理掌握全球氣候談判與相關專業議題的最新動態，持續我國每年派

員參與氣候公約會議活動，實地掌握國際氣候諮商談判、相關議題之最新動態

及各國因應立場作為、可能對我國因應政策之啟示與影響、掌握各國低碳排放

發展目標、部門別減緩政策措施技術發展及調適行動規劃走向。 

我國秉持「專業、務實、貢獻」原則，推動實質參與「聯合國氣候變化綱

要公約」(UNFCCC)活動規劃，並扣合我政府向國際社會強烈呼籲聯合國應從

人權和環境權角度切入思考，設法接納臺灣參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相關會議、機制及活動，不應將包含臺灣

2,300 萬人排除在外(leave no one behind)，適時向國際社會分享臺灣在節能減碳

及環境保護之努力與經驗，並強化與友好國家之雙邊會談與交流管道，運用與

會期間相關可能管道與機會向國際發聲，適時讓國際社會能夠瞭解我國推動因

應氣候變遷工作之堅定決心與具體作為，宣揚我國因應氣候變遷之努力與挑戰，

以提升國際能見度與認同。此外，順應與 COP23 主辦國斐濟同為島嶼國家，對

外訴諸我國提供實質援助之努力貢獻，以多元方式展現臺灣對抗全球暖化之決

心與對環境問題之重視。 

圖 1、COP23 會議開幕式情形（照片載自 iisd 網站） 

 

              圖 2、COP23/CMP13/CMA1-2 會議主席斐濟總理 Frank Bainimarama（左）；聯合

國秘書長 António Guterres（右）發言情形（照片載自 iisd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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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UNFCCC 秘書長 Patricia Espinosa（左）；德國總理 Angela Merkel（右）         發言 

情形（照片載自 iisd 網站） 

 

叁、出國行程 

2017 年 11 月 09 日至 10 日      啟程至德國波昂 

2017 年 11 月 11 日至 12 日      參加公約會議活動、雙邊會談 

2017 年 11 月 13 日             參加公約會議活動、媒體專訪 

2017 年 11 月 14 日至 16 日      參加公約會議活動、雙邊會談 

2017 年 11 月 17 日至 20 日      返程，陸續返回臺北 

 

 

圖 4、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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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COP23 場內會議進行情形及宣傳活動（照片載自 iisd 網站） 

 

 

 
圖 6、COP23 會場內各國展 

俄羅斯(左上)、法國(中上)、 泰國(右上)、英國(左下)、土耳其(中下)、我國 NGO 展(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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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會議過程紀要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 23 次締約方大會、京都議定書第 13 次締約

方會議暨巴黎協定第 1 屆第 2 次締約方會議(COP23/CMP13/CMA1-2)」於 2017

年 11 月 6 日於德國波昂(Bonn, Germany)展開，本次氣候公約會議針對推動巴黎

協定制定具體的規則等問題展開談判，商討如何定期報告成果進展、審查各國

的減量目標、加強 2020 年前氣候行動與企圖心及如何履行巴黎協定工作計畫等

議題；另針對推動地方社群與原住民資訊平台、建立性別行動計畫、評估調適

與減緩之技術審查程序、資金議題（長期融資與調適資金、公共介入等）、經

濟轉型下的能力建構，以及華沙損失損害國際機制 (Warsaw International 

Mechanism on loss and damage associated with climate change impacts, WIM)執行

委員會相關工作指導等相關議題進行討論。 

一、 氣候公約大會高階人士開幕致詞 

（一） 摩洛哥外交部長 Salaheddine Mezouar（COP22 大會主席） 

回顧全球過去幾年内所發生的自然災害，呼籲各界若不採取氣

候行動，將付出的更高昂成本，而過去那些災害事件就是坐以待斃

的代價。 

（二） 斐濟總理 Frank Bainimarama（COP23 大會主席） 

強烈呼籲各締約方應持續堅持巴黎協定的路線，舉出在今年的

會議之前，全球已經遭遇了各種極端氣候事件，包括毀滅性的颶風、

火災、洪水、乾旱、冰山融化及農業食安等問題， 

Bainimarama 主席在開幕式上表示：「在世界各地，許多人民正

在受苦，而我們作為領導人的工作是透過一切可能的手段，來對人

民所遭受的苦難作出應對，這意味著要完全履行我們的承諾，而非

減縮這些承諾。斐濟近年正在建立一個跨各級政府、民間社會、私

部分和宗教組織 (faith-based organization) 間的「大聯盟」(Grand 

Coalition) 來處理氣候變遷的議題。」並表示其傾向藉由該聯盟儘可

能的和各個非政府行動者 (non-state actors) 接觸。 

（三） UNFCCC 執行秘書 Patricia Espinosa 

根據永續發展議程，我們已有明確的路徑來處理氣候變遷和永

續發展議題，接下來首要採取的重要步驟，就是確保巴黎協定的運

作系統能即時完成，且履行的各種方式及手段得以被強化；並強調

我們需向履行 2020 年應有承諾的方向邁進，資金和溫室氣體減量的

承諾將是重要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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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世界氣象組織 (WMO)秘書長 Petteri Taalas 

報告目前全球均溫、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及海水均溫皆創新高，

呼籲各方應更關注海洋酸化、更強烈的颶風、季風與乾旱事件。 

（五） 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 (IPCC)主席 Hoesung Lee 

宣布「全球升溫 1.5 °C」特別報告將如期發布，以作為 2018 年

促進協調對話 (2018 facilitative dialogue) 之運用資料。 

（六） 德國環境部部長 Barbara Hendricks 

重申德國對聯合國的支持，並指出作為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

約秘書處的所在地，德國波昂正在發展成為全球氣候行動中心，以

及國際永續發展中心。德國總理梅克爾亦對開發中國家的融資提供

一些好消息，宣布德國在 2017 年將額外貢獻 5,000 萬歐元予調適基

金，作為調適基金在成為巴黎協定資金來源之一時的額外挹注。 

圖 7、WMO 秘書長（左）、IPCC 主席（中）、德國環境部部長（右） 

（載自 iisd 網站） 

二、 氣候公約大會關注議題發展趨勢 

本次 COP23 會議特別關注到，氣候變遷已經明顯增加極端氣候發生的

可能性，如果沒辦法大幅減少全球的溫室氣體排放，可預見將會有「嚴重、

廣泛且不可逆」的衝擊，將對上百萬人口生活及自然環境造成影響。巴黎

協定之所以是一個里程碑的原因，在於它是第一個對抗氣候變遷的全球協

定，但尚需實質增加各國氣候行動以達到全球增溫低於攝氏 2 度，甚至攝

氏 1.5 度的目標。 

全球 2017 年的極端氣候包括：印度的洪災、加勒比海的颶風、歐美的

森林火災，再再指出全球溫室氣體排放應立即於近年內降低的需要，巴黎

協定設定了全球遵循的原則，但仍未及於細節的建構，這也是為何有外交

人士將其比喻為「沒有運作系統的智慧型手機」，而今年波昂 COP23 會議

之所以重要，正是因為其將訂定相關規則讓巴黎協定得以順利推行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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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COP23 會議輪由亞太地區，最受海平面上升及極端暴風威脅的小

島嶼國家「斐濟」所舉辦。斐濟在 2017 年受到強烈氣旋的侵襲而造成超過

1 億美金的巨大損失，因而促使 COP23 會議聚焦在損失與損害的華沙國際

機制(Warsaw International Mechanism on loss and damage associated with 

climate change impacts, WIM)、人類居住地及糧食安全等調適議題上，提出

更多提議與協商討論。 

美國身為世界第二大溫室氣體排放國，在氣候變遷議題上更有其重要

性，雖然美國總統川普於 2017 年 6 月宣布將退出巴黎協定，並於 8 月向公

約秘書處遞交聲明書，在這種情況下各國是否能堅持維持溫室氣體減量之

會議氛圍，在制定規則問題上究竟能取得多大進展，即為本次 COP23 會議

受外界關注的主要焦點。 

美國代表團在 COP23 大會開幕時，即發言回顧美國退出「巴黎協定」

的決定，但强調美國仍將持續參與這項進程，包括為制定「巴黎協定」實

施指南奠定基礎。此外，本次會議期間還舉辦由致力於減量對策的美國地

方州長及各國大型企業代表參加的活動，在地方政府及民間企業等利害關

係人的努力下，能否以此為重要契機，冀望開啟更廣闊的再生能源及節約

能源市場，並加快全球普及的發展腳步，也備受外界關注。 

目前的各國減碳承諾仍遠不及全球增溫攝氏 2 度的目標，恐將帶來嚴

重的損害，故巴黎協定中有一個審查和批准的機制，但尚未制定其詳細規

則，此一重要基礎規劃需於 2018 年以前完成，否則在不具相當準備以建立

彼此間信任和協議的情況下，將不會達成任何承諾，而重蹈 2009 年哥本哈

根會議失敗的覆轍。 

在「損害與損失」(loss and damage)的議題方面，開發中國家主張應該

從氣候變遷造成的破壞得到適當賠償，這部分之所以被強調的原因，在於

一些開發中國家認為自己在巴黎協定中，根本難以對富裕國家強加具有法

律拘束力的承諾。目前西方國家的妥協作法是大力推動廣泛和廉價的保險，

如七大工業國組織 (The group of 7, G7)的「氣候風險保險倡議」

(InsuResilience initiative)，其目標在於幫助全球最貧窮的 4 億人口，惟目前

還不清楚該保險機制，究竟能如何解決像低海拔國家面對海平面上升這種

緩慢發生而不可避免的問題。 

在資金方面，依據巴黎協定的決議內容，各方承諾於 2020 年起由已開

發國家每年提供 1,000 億美元的資金，協助開發中國家在發展經濟的同時，

兼顧溫室氣體的限制排放，並且對氣候變遷影響得以快速調適。然而目前

資金缺口仍相當大，綠色氣候基金(Green Climate Fund, GCF)的籌資進展有

限，這使得 COP23 會議聚焦在如何促使已開發國家進一步對開發中國家提

出資金承諾，並得以用明確且具透明度的方式，在未來幾年對資金流向進

行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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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高階氣候峰會 (High-level segment of UNFCCC) 

全球各國領袖、首長於 2017 年 11 月 15 日出席德國波昂 COP23 氣候

公約會議之高階會議，來自斐濟的 12 歲男孩 Tomoci Naulusala 在開幕式即

告訴所有參與者氣候變遷是真實的、急迫的，並且每天都在逐漸惡化中，

更向參與會議代表發問：「你們是否已經準備好面對失去地球的生活？」(Are 

you ready to face life without earth?)，語重心長，發人省思。 

圖 8、高階氣候峰會情形（左）、斐濟男孩 Tomoci Naulusala（右）（載自 iisd 網站） 

德國總理 Angela Merkel 及法國總統 Emmanuel Macron 承諾，若美國停

止對氣候公約提供相關資金，德國和法國將會填補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

員會(IPCC)運作所需的資金缺口。此外，德國總理 Angela Merkel 亦宣布，

德國 2020 年將再加倍提供氣候資金，表示：「德國將能向全世界出口潔淨

技術，且德國亦已準備好支援開發中國家的綠色轉型。」 

斐濟總理兼 COP23 會議主席 Frank Bainimarama 呼籲各國政府加速在

氣候行動上的進展，並加速完成巴黎協定有關氣候變遷各種相關機制的規

則書。聯合國秘書長 António Guterres 稱氣候變遷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明確

威脅」，並表示「氣候變遷的災難性結果取決於我們，小島嶼國家位在因

應氣候變遷的最前線，他們的聲音就代表我們所有人的聲音(voice of us 

all)」。 

德國總統 Frank-Walter Steinmeier 表示「氣候保護是一個全球正義的問

題，氣候變遷造成的影響最不可歸責於小島嶼國家，但他們卻對此負擔最

重，而且從未取得建立於化石燃料發展經濟下所帶來的財富，他們是最需

要我們團結一致的族群，我們更有義務幫助他們」。 

 聯合國大會主席 Miroslav Lajčák 描述了氣候變化的負面影響，列出目

前已有因應氣候變遷的相關工具，並指出正在遭受氣候變遷影響的人們根

本無法親自來到 COP23 會場，所有締約方應該對他們負起責任。 

COP23 會議期間，最低度開發國家(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LDCs)

呼籲工業化國家應提供更多的支援及資金，強調必須擴大 2020 年前的氣候

資金規模，以實現從 2020 年開始每年 1,000 億美金援助資金的目標。德國

聯邦環境部部長 Barbara Hendricks 宣布，德國將額外提供 5,000 萬歐元給調

適基金，並再提供最低度開發國家 5,000 萬歐元。然而，最低度開發國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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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在調適方面還有更多的需求，而不是像減緩方面的緩解措施而已，目前

每年 1,000 億美金只有五分之一比重預備用於調適面向，但相較於所有開發

中國家也只是一筆小數目。 

在損害與損失的討論上，仍然回到資金來源的老問題，目前來看，談

判似乎已經走到了盡頭，雖然最低度開發國家希望這方面的基金在巴黎協

定開始運作後還能繼續提供，但工業化國家只表示他們僅在原則上表示同

意，並將這個問題留至 2018 年波蘭的 COP24 再討論；至於在 2018 年將綠

色氣候基金的資金規模提高的計畫，現階段看來仍難以實現。 

圖 9、法國總統（左）、德國總統（右）（載自 iisd 網站） 

 

四、 大會結論 

本次為期兩週的國際氣候談判延至 11 月 18 日早上 6 點 56 分才敲槌宣

布散會，本次氣候公約會議共計通過 31 項決議，其中 COP23 通過 24 項，

CMP13 通過 7 項，最重要是通過「斐濟執行動能」(Fiji Momentum for 

Implementation)倡議，主要規劃三大工作方向，即「完成巴黎協定工作計畫」

(completion of the work programme under the Paris Agreement)、「啟動 2018

年促進對話」(2018 Talanoa Dialogue)及「執行 2020 年前氣候行動與提升企

圖心」(Pre-2020 implementation and ambition)，重點如下： 

（一） 完成巴黎協定工作計畫 

巴黎協定工作計畫初期以完成巴黎協定執行規則為主，接續

2016 年促進對話中加強氣候行動的項目，包括於 2018 年前履行「國

家自定貢獻」(National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NDCs)、開發中國

家經濟受衝擊對應措施、市場與非市場機制、資金、技術發展與移

轉、能力建構、教育訓練、公眾意識與參與、損失與損害、全球盤

點透明度及遵約機制等規劃，於 2020 年巴黎協定執行前完備審查程

序、技術專家會議等各項目。 

（二） 啟動 2018 年促進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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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anoa 為太平洋島國方言，意為分享故事，建立同理心及信任

共同利益做出明智的決定。此項促進對話相關工作將於 2018 年 1

月啟動，將區分為以擴大各界參與，促進各地方、國家與區域間對

話討論的「籌備階段」(Preparatory phase)，並以長期目標為原則，

進行部長級高階會議與圓桌會議的「政治階段」(Political phase)，該

對話將以「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1.5°C 全球暖化特別報告為基礎，探討全球減

碳差距、長期減碳目標及如何縮小差距。 

圖 10、2018 Talanoa Dialogue 兩階段協商流程 

（資料來源：http://unfccc.int/files/na/application/pdf/approach_to_the_talanoa_dialogue.pdf） 

（三） 執行 2020 年前氣候行動與提升企圖心 

強調 2020 年前的氣候行動將是推動 2020 年後減量企圖心的關

鍵基礎，已開發締約方應履行對開發中締約方的承諾，在 2020 年時

提供每年 1,000 億美元的援助與協力動員。此外，氣候公約秘書處

也呼籲各締約方加速京都議定書多哈修正案的批准進度，並鼓勵提

出強化 2020 年前氣候行動的執行報告。明年所召開締約方會議，將

進行 2020 年前減緩行動資訊與企圖心提升的盤點工作 (Stocktake 

on pre-2020 implementation and ambition)，包括各締約方 2020 年前

的減緩成果、2020年前的相關資金來源等工作成果。依照前述基礎，

2019 年所召開的締約方會議時將續行召開 2020 年前執行與企圖心

的盤點工作會議，並由秘書處準備綜整盤點報告，強調 2020 年前應

持續加強落實行動、完備機制建構，據以提升各國減碳企圖心。 

伍、我代表團參與公約周邊會議及展覽 

一、 我團代表出席索羅門群島周邊會議分享臺灣經驗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與我國友邦索羅門群島於 106 年 11 月 9 日晚

間，在 COP23 主會場 Bonn Zone 共同辦理主題名為「因應氣候變遷調適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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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災害風險，建構脆弱島嶼韌性」(Building resilience for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 and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in vulnerable islands)周邊會議。本場周邊

會議由政策決策者與各利害相關者，就如何提升脆弱屬性島嶼環境的氣候

韌性，分享各自經驗與作法。內容以如何減少或轉移氣候衝擊的災害風險

為主要考量依據下，可推動之政策、策略及韌性措施等。而島嶼環境因為

能源依賴度、資源有限與高脆弱度，在因應氣候變遷時，往往面臨更加艱

鉅的挑戰，透過與島國與網絡間的經驗分享與學習，聚焦在因應氣候變遷

危機下的策略與技術應用。本場次周邊會議吸引各界關注，近百餘觀眾參

與，提問熱絡，並經由氣候公約合作媒體「永續發展國際機構」(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ISD)大幅報導。 

本場周邊會議由國立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范建得所長擔任主持人

進行引言，呼籲瞭解自身處竟，設想未來的可能性 (know what we are, know 

not what we may be)，隨後由索羅門群島環境部次長 Dr. Melchior Mataki 進

行開幕致詞與引言，Dr. Mataki 認為目前在氣候融資的項目中尚難區分氣候

調適與減少災害風險的外加性，應由政府與社會全體共同參與，適當的法

制與政策架構將有助於建立氣候韌性所需的夥伴關係，惟目前脆弱島嶼國

家尚缺乏能力、技術與資金。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所胡耀祖所長則表示工

研院在綠能科技如再生能源、能源效率、儲能科技與國際合作上的貢獻，

以及協助我政府推動再生能源的努力。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氣象科技研究中心鄭明典主任介紹臺索兩國間在氣

候與環境計畫上的合作，並以極端氣候與地震等研究作為範例進行討論，

可作為未來重要的氣候變遷數據資訊來源。科技部張美瑜助理研究員則以

我國在災害因應與風險管理的角度進行簡報，指出我國面臨極端氣候事件

增加與社會變遷所導致的脆弱度上升，皆需要系統化的因應措施來應變處

理，例如洪災警示系統、土石流潛勢地圖，以及各種對應公眾資訊強化與

公開的應用層面等。 

圖 11、索羅門群島與工研院合辦周邊會議情形（載自 iisd 網站） 

二、 展覽攤位 

http://enb.iisd.org/climate/cop23/enbots/images/9nov/NWC_1657.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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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23 國內 NGO 展覽攤位有臺灣產業服務基金會、台達電子文教基

金會、臺灣綜合研究院、臺灣碳捕存再利用協會、臺灣永續生態工法發展

協會、環境品質文教基金會、工業技術研究院等 7 個單位與國際組織共同

設置展攤。 

圖 12、國內 NGO 於 COP23 氣候公約會場內展覽攤位 

三、 國際交流互動情形 

（一） 雙邊會談 

在外交部及駐德國代表處費心努力下，我代表團與友邦及友好

國家進行 31 場雙邊會談，其中環保署李署長更親自出席 19 場，會

晤馬紹爾群島、諾魯、吐瓦魯、史瓦濟蘭、聖露西亞等友邦元首，

並與多國環境部長、駐聯合國大使及德國國會議員等進行廣泛且深

入的對話。 

          圖 13、我代表團與友邦及友好國家雙邊會談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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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我代表團與德國綠黨會談情形 

                                                                

 

圖 15、與英國氣候談判代表合影 (左)；與德國環保署排放交易局處長合影(右) 

 

（二） 友邦執言與致函 

計有  12 個友邦於 COP23/CMP13 領袖高峰會及高階會議

(High-level segment)上為我執言，支持臺灣應以觀察員身分正式參與

UNFCCC，包括：尼加拉瓜、史瓦濟蘭、布吉納法索、馬紹爾群島、

宏都拉斯、薩爾瓦多、索羅門群島、貝里斯、吐瓦魯、海地、聖露

西亞、瓜地馬拉等。而 15 個友邦致函本次會議主席斐濟總統及公約

秘書處執行秘書，支持我國實質參與並呼籲不應排除臺灣於聯合國

氣候變化綱要公約會議活動之外。 

 

（三） 媒體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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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增進我參加 UNFCCC 推案文宣效益，環保署李署長「多元氣

候行動 堅定守護地球(Addressing Climate Action on Multiple Fronts 

to Safeguard the Earth)」中英文專文，由外交部及駐外館處洽刊國際

媒體，闡述我參與 UNFCCC 理念，說明我國依「溫室氣體減量及管

理法」推動相關減量工作、臺灣全面提升因應氣候變遷的能力建構，

致力達成長期減量目標、我國努力推動循環經濟，追求永續發展、

我國因應氣候變遷立場堅定，願與國際社會分享與回饋。經外交部

專譯為法、德、西、日等主要外語，傳請全球各駐外館處洽媒體刊

登。 

圖 16、我國氣候變遷政策專文  

除了署長政策專文外，另製作我國減碳路徑及新能源政策、循環

經濟及氣候觀測行動、溫室氣體排放清冊等單頁簡要文宣，置入封

面為氣候變遷海報之資料夾，一併提供國際友人參閱，以更加瞭解

我國面對氣候變遷所投入之各項努力與成果。 

圖 17、我國減碳路徑及新能源政策相關文宣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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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媒體專訪 

環保署李署長於會議期間同時接受德國之聲 DW（國際部及中

文部）、柏林電視台(TV Berlin)、中央社、Yahoo TV 等多家國際及

國內媒體的專訪，說明臺灣逐步落實能源轉型與溫室氣體減量行動

的具體作法與積極決心，而德國「商業及外交雜誌」也在 11 月號以

李署長作為封面故事，登載專文介紹我國因應氣候變遷相關成果與

目標方向。 

圖 18、李署長接受柏林電視台專訪 

圖 19、李署長接受德國之聲（國際部）專訪（左）；  

德國「商業及外交雜誌」11 月號封面（右） 

陸、與會心得及建議 

臺灣是個四周環海的海洋國家，氣候變遷帶來的威脅是最直接且嚴重的，

而臺灣的友邦許多亦為太平洋小島國家（吐瓦魯、吉里巴斯、馬紹爾群島、索

羅門群島等），原本數千年來在島嶼上過著平靜快樂的生活，但沒想到工業革

命後全球暖化及氣候變遷議題加劇，正面臨著海平面上升、土壤鹽化等問題，

也許在幾百年後就有滅國危機，臺灣除持續透過國際合作協助小島國韌性建設

及調適作為，也呼籲國際間正視島國脆弱性及存亡的議題。 

臺灣長期以來都一直希望能夠實質參與「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UNFCCC)」及「跨政府間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IPCC)」的相關會議活動，一方

面透過與世界的接軌獲得我們需要的支持與奧援，一方面為國際社會貢獻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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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力量。COP23 期間我國與馬紹爾群島等島國友邦會晤交流過程，即發現小島

國除關切氣候變遷外，更關心直接影響島國人民生活與生命威脅之相關課題，

例如環境治理及廢棄物管理等污染防制，我國與索羅門群島氣候合作模式對於

氣候預測與登革熱預警之可能利用、氣候預警系統與居民災前撤退機制、衛生

防疫及乾旱水資源管理等議題。 

全球氣候變化是「生與死的問題」不是「政治問題」，即使臺灣屢遭挑戰

與孤立，我們仍將持續秉持「專業、務實、貢獻」的原則積極爭取參與，就如

同蔡英文總統所表示「平等、尊嚴、有貢獻的參與國際組織跟活動，一直是臺

灣人民努力的目標，也是臺灣作為國際社會一份子的權利跟責任。長期以來，

我國努力透過雙邊協定與多邊合作，默默地善盡地球公民的角色，希望與全球

共同致力因應氣候變遷並建立合作夥伴關係，更樂於分享在環境保護的努力與

經驗，回饋予國際社會及有需要的國家，深化彼此真摯的友誼，因為大家都在

同一艘船上，在浩瀚宇宙中，這艘船的名字叫做「地球」。 

我國 104 年 7 月 1 日通過「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明定國家長期減量

目標為 2050 年溫室氣體排放量降為 2005 年排放量 50％以下，行政院並於 106

年 2 月核定「國家因應氣候變遷行動綱領」，擘劃溫室氣體減緩與氣候變遷調

適總方針，環保署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後，並依據溫管法規定以 5 年為

1 階段訂定減量目標，採先緩後加速之減碳路徑，設定我國 2020 年溫室氣體排

放量較 2005 年減量 2%，2025 年相較基準年減量 10％及 2030 年較基準年減量

20%為努力方向。 

從這幾年世界各國在氣候行動上的參與和承諾可以看出，氣候政策已成為

國際政治經濟發展主軸。我國目前在因應氣候變遷既有架構下，面臨和氣候公

約所有締約方一樣的問題，包括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之階段目標設定、陽光

屋頂百萬座計畫、非核家園與替代能源方向、低碳社區的規劃、離岸風電在地

化、既有風災之對應、前瞻基礎建設以及電業自由化等，都屬典型之氣候政策

課題。目前政府持續透過多元創能增加供給、靈活調度智慧儲能及積極節能全

民參與等三大策略達成「非核家園、穩定供電、空污改善」政策目標，並積極

推動空污減量與逐期落實減碳目標。 

其實全球都在因應減碳需求調整能源結構，尋求爭取發展綠能與產業界轉

型所需時間之平衡作法。此外，國際對於氣候議題之發展探討，除了強化氣候

公約機制建構和建立互信基礎外，非締約方利害關係者在未來的氣候行動中，

將扮演愈來愈來重要的角色，如何藉由氣候變遷政策來帶動我國決策、產業、

社會轉型，公平分攤部門減碳責任，帶動城市及地方與私部門參與，這些應該

都是我國的當務之急。後續因應與建議如下： 

一、  為落實減碳目標，政府同步端出減量配套方案及具體措施，包括環保署研

提國家整體的「溫室氣體減量推動方案」草案，經濟部、交通部、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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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等分別提出能源、製造、運輸、住商、農業及環境等

六大部門別的「溫室氣體排放管制行動方案」草案，搭配部門別評量指標

及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管制目標，要求六大部門共同承擔減碳責任。 

二、 COP23 決議的第二個重點「塔拉諾阿對話」(Talanoa Dialogue)，此設計即

為原訂的「促進對話」(Facilitative Dialogue)，目的在於回應各界對國際氣

候行動更大透明度的要求，彙整各方的意見，歸納其要，以利後續談判進

行，促進公約談判的成效；為如期於 2020 年啟動巴黎協定，可預期 COP24

會議將聚焦於巴黎協定規則書(Rulebook)的產出，而 2018 年將密集展開會

議討論，年中附屬機構及特設工作組會議諮商談判即已提前至 4月底召開，

並可能於 COP24 會議召開前再次邀集各締約方進行討論（往例可安排在

第三季進行）。由此可見，2018 年將是全球氣候談判至為關鍵的一年，包

括減緩、調適、資金、能力建構、技術發展移轉、透明度架構、全球盤點

及遵約機制等各項氣候議題之國際談判動態發展，皆必須持續密切觀察。 

三、 我國秉持著「專業、務實、貢獻」的原則參加 COP23 會議活動，本署與

外交部通力合作規劃準備，以及相關部會協力支援，加上國內產官學研各

界踴躍參與，為我們共同的努力積極對外發聲，也獲致相當的成果，我國

應持續整合匯集各界力量，展現出我國多元豐富的活力與軟實力。 

 

圖 20、 COP23 會場外提供環保電動自行車

https://cop23.unfccc.int/cop23/accommodation-and-transport 

http://newsroom.unfccc.int/unfccc-newsroom/how-cop23-will-run-on-clean-energy/ 

https://cop23.unfccc.int/cop23/accommodation-and-transport
http://newsroom.unfccc.int/unfccc-newsroom/how-cop23-will-run-on-clean-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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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附件 

 附件一、亞太經合組織(APEC)致力於因應氣候變遷相關文件 

 附件二、氣候行動與第 11 項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促使人類居住具 

融合性、安全性、韌性及永續性)之圓桌會議 

Climate Action and SDG 11 Roundtables 

 附件三、第 23 次締約國大會討論氣候變遷與第二項聯合國永續發展 

目標(消除飢餓，達成糧食安全，改善營養及促進永續發展) 

之高階圓桌會議) 

COP23 High Level Roundtables on SDG2:Climate Action  

for Zero Hunger 

 附件四、加速朝邁向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前進/氣候變遷秘書處與金 

標準間之新夥伴關係 

Accelerating Progress Toward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New Partnership between UNFCCC Secretariat and  

Gold Standard 

 附件五、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 COP23/CMP13/CMA1-2 會議議程 

    Adopted agendas of COP23/CMP13/CMA1-2 

 附件六、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 23 次締約方大會決議 

        Decisions adopted by COP23 

 附件七、京都議定書第 13 次締約方會議決議 

        Decisions adopted by CMP13 

 附件八、斐濟執行動能倡議 

        Fiji Momentum for Implementation 

 附件七、Earth Negotiation Bulletin:  

    Summary of the Fiji/Bonn Climate Change Conference: 

        6 November - 17 November 2017 


